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天津市财政局


津人社办发〔2022〕94号


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数字经济
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育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单位：
   现将《天津市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育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联 系 人：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王世鹏
联系电话：83218132
                  

           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
                               2022年11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技能
人才培育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全力建设人才强市，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根据《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实施办法》（人社厅发〔2021〕71号）、《关于稳步推进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实施工作的函》（人社专技司函〔2022〕47号）等规定，决定实施天津市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育项目（以下简称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培育目标
数字人才培育项目以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为核心，以服务本市产业人才创新创业联盟、重点产业链为重点，围绕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管理、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集成电路等数字技术工程应用领域，培育一批数字经济领域卓越工程师，打造国内有影响力的数字人才高地，为本市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到2030年末，培育数字经济技术技能人才1万人以上、数字经济工程师5千人以上、数字经济卓越工程师1千人以上。
二、培育方式
采取“规范化培训、标准化评价、多元化培养”的方式进行培育，本市行政区域内在岗或拟从事数字经济领域工作的各类从业人员（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自由职业者）、普通高校全日制毕业学年学生，均可参加培训。
（一）实施统一规范的专业技术等级培训。培训工作统一由纳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培训机构目录的本市相关培训机构负责，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参照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新职业培训教程，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分职业、分方向、分等级开展培训活动。结业考核合格的由培训机构颁发全国统一制式的培训合格证书（见附件1）。
（二）实施统一标准的专业技术等级评价。由纳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录的相关评价机构负责对培训合格人员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进行专业技术等级考核，理论知识和专业能力考核均合格的，由评价机构颁发全国统一制式的专业技术等级证书（见附件2）。证书信息可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网进行查询验证。
（三）实施多元化培养。引入现代化手段和方式开展培训，探索举办数字技术技能竞赛、数字经济技术技能人才论坛、数字人才专题研修等活动，充分发挥以赛促学、以会促育的人才培养作用。
三、政策保障
    （一）认定继续教育学时。参加数字人才培育项目的培训学时可登记为参训人当年继续教育专业课学时，作为年度考核、晋升和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全国有效。
    （二）贯通专业技术职称。对参加数字人才培育项目且符合本市职称申报评审范围的人员，取得初级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可直接认定为助理工程师；取得中级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可直接认定为工程师；取得高级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可直接申报评审高级工程师，经评审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的认定为数字经济卓越工程师。
    （三）将数字人才培育项目纳入天津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两目录一系统”。对国家公布的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工种），按规定程序建立《数字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培训补贴标准目录》（见附件3），并纳入天津市市场紧缺职业需求程度及培训补贴标准目录，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培训机构目录中的本市相关培训机构纳入天津市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目录，将培训学员纳入职业技能培训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补贴标准目录、培训机构目录均实行动态调整。
    （四）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培训合格并取得专业技术等级证书人员，符合《天津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实施办法》（津人社局发〔2022〕20号）补贴人员范围的，可不受证书等级限制，按职业技能培训费补贴最高标准享受补贴。支持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开展培训，线上培训课时一般不得超过培训总课时的50%。符合条件的人员，在享受培训费补贴同时，可以在一年内申请1000元的一次性生活费补贴。
    （五）鼓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及天津市有关职工教育经费规定的最高额度提取培训经费，并向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倾斜，确保专业技术人员脱产参加继续教育学习期间享受与在岗同等的工资福利和保险待遇，并给予报销学费。
    （六）创新数字人才评价机制，构建数字经济职称专业体系，对应数字经济领域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管理、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职业，分别设立职称专业，打通各类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成长通道。
    （七）鼓励数字经济领域企业设立首席数字官，聘请数字经济卓越工程师担任，精准支撑数字经济、数字技术产业发展。
（八）对在各级各类技术技能竞赛中获得优秀名次的数字人才，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九）用人单位在聘的数字经济领域各层级高技能人才可申报相应层级的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培训，取得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享受贯通专业技术职称的政策。
（十）建立数字经济卓越工程师人才库，予以跟踪培养服务，支持申报高层次人才项目，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海河英才”高层次人才相关待遇。
    四、培训监管
    （一）严格规范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培训活动，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参照《天津市职业技能培训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津人社办发〔2022〕60号），重点对培训资质、学员招收、培训过程、补贴发放等情况实施监管。对违反补贴培训相关管理规定的培训机构，按规定严肃处理。对认定违规的人员或班期不予补贴，已发放的由市人社局责令培训机构追回。
（二）培训机构应加强师资、课程、基础建设和教法研究，严格培训学员考勤和教学质量评估。线上线下培训均应全程录像，做到可追溯、可查询。培训机构不得以“合作”、“联合”、“联盟”等名义开展跨省（市）培训。
    （三）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培训纳入培训机构所在区人社局的职业技能补贴培训监管范围，相关区人社局通过调阅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对培训机构及其培训活动进行检查，应当利用电子围栏、定位签到等信息化手段，对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培训进行远程监控。市人社局公布社会监督电话、受理投诉举报，每年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培训机构开展培训质量评估，将培训出勤率、考核通过率作为评估重要内容，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上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五、组织实施
    （一）市人社局负责数字人才培育项目的统筹协调与组织实施，每年按规定提出下一年度相关补贴资金预算报送市财政局。市财政局结合年度预算统筹安排补贴资金。严格资金发放程序（见附件4），优化服务，强化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各区人社局负责相关工作宣传推动及对辖区内的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培训机构实施日常检查，数字人才培育项目的开展情况将纳入各区服务人才联盟、重点产业链的重要内容。
（三）数字人才培育项目相关信息统一在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发布。天津市继续工程教育协会要发挥宣传、服务作用，设立数字人才培育项目服务专员队伍，送政策上门，深入人才联盟开展宣传，为广大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培训政策咨询、培训内容指导、培训学时安排、培训机构选择等服务，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服务重点产业链与人才联盟的重点企业，支持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培训机构与重点企业共建师资培训基地，开设数字经济技术技能人才“订单班”、“冠名班”。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培训合格证书参考样式
          2．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参考样式
          3．数字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培训补贴标准目录
          4．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培训补贴申领程序

                                                     附件1


注：1．本证书格式仅供参考，培训机构可在保留上述内容信息的基础上自行确定证书内容信息。
    2．培训机构名称、印章应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目录中名称一致。印章可使用本机构人事劳动保障工作机构代章。 
    3．证书编号由培训机构自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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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数字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培训补贴标准目录

	职业（工种）名称
	职业大典中职业代码
	初级
	中级
	高级

	
	
	学时要求
	补贴金额
	学时要求
	补贴金额
	学时要求
	补贴金额

	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2-02-10-11
	128
	3519
	128
	4031
	160
	5838

	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
	2-02-10-15
	80
	2465
	64
	2759
	64
	4679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2-02-07-13
	90
	2778
	90
	3678
	80
	4482

	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
	2-02-10-12
	160
	3353
	160
	3993
	192
	5452

	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
	2-02-10-10
	128
	3002
	128
	3258
	160
	4937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2-02-10-09
	64
	2720
	80
	4026
	80
	4506

	数字化管理师
	2-02-30-11
	60
	2102
	90
	3258
	120
	4654

	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
	2-02-10-13
	90
	2507
	120
	3663
	120
	4383

	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
	2-02-10-14
	120
	3350
	100
	3890
	100
	4890

	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
	2-02-09-06
	128
	3022
	128
	3278
	160
	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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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培训补贴申领程序

一、培训费补贴申领程序
（一） 开班申报。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培训机构应制定培训计划和方案，并与评价机构确定专业技术等级考核计划和方案，提前15日向市人社局提出开班申请，按要求提交学员身份证明、考核条件等材料。
（二） 班期审核。市人社局在5个工作日内对开班申请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培训机构按照教学计划开展培训，在培训结业并完成专业技术等级考核30日内，将取得全国统一制式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学员名单、培训和考核情况报送市人社局，提出补贴申请。
（三）补贴拨付。市人社局对补贴申请进行审核、汇总、公示，按程序拨付至培训机构。
二、生活费补贴申领程序
（一）补贴申请。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培训结束后，符合条件的人员由培训机构向市人社局提出生活费补贴申请。
（二）补贴发放。市人社局对申请人员身份、培训等情况进行审核、汇总、公示，符合条件的按程序拨付给个人。
[bookmark: _GoBack]注：院校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其他人员每人每年最多可享受两次补贴。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不得重复享受，已享受高等级补贴的，不得享受低等级补贴。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11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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